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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宁市人民政府文件

济政发〔2021〕17 号

济宁市人民政府
关于公布济宁市人民政府 2021 年度

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济宁高新区、太白湖新区、济宁经济

技术开发区、曲阜文化建设示范区管委会（推进办公室），市政

府各部门，各大企业，各高等院校：

为规范重大行政决策程序，推进科学、民主、依法决策，根

据《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》《山东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

定》等有关规定，市政府编制了《济宁市人民政府 2021 年度重

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》，已经市委同意，现予公布，并就有关工

作通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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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列入目录的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应当履行公众参与、专家

论证、风险评估、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等法定程序。决策

草案未经合法性审查或者经审查不合法的，不得提交市政府常务

会议审议。

二、各决策事项承办单位要压实责任，把握时间节点，认真

做好决策草案拟定等工作，确保按时完成。

三、目录实行动态管理。根据市委、市政府年度重点工作任

务的实际情况，确需对目录进行调整的，决策事项承办单位要认

真研究论证，提出调整建议，按程序报经批准后公布。

四、目录实行年终总公开制度。年底前向社会公示 2021 年

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的完成情况。

附件：济宁市人民政府 2021 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

济宁市人民政府

2021 年 7 月 8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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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济宁市人民政府 2021 年度
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

序号 事项名称 承办单位 完成时限

1

济 宁 市
“ 十 四
五”专项
规 划

（1）济宁市“十四五”生态
环境保护规划

市生态环境局 2021 年 12 月

（2）济宁市“十四五”农业
农村现代化规划

市农业农村局 2021 年 12 月

（3）济宁市“十四五”文化
和旅游发展规划

市文化和旅游局 2021 年 12 月

（4）济宁市“十四五”卫生
健康规划

市卫生健康委 2021 年 12 月

（5）济宁市“十四五”应急
管理体系建设规划

市应急局

2021 年 12 月

（6）济宁市“十四五”安全
生产规划

2021 年 12 月

（7）济宁市“十四五”综合
防灾减灾规划

2021 年 12 月

（8）济宁市“十四五”金融
业发展规划

市地方金融监管局 2021 年 12 月

（9）数字济宁“十四五”
发展规划

市大数据中心 2021 年 12 月

（10）济宁市“十四五”消防
事业发展规划

市消防救援支队 2021 年 12 月

（11）济宁市“十四五”
残疾人事业发展规划

市残联 2021 年 12 月

2 关于加强化工行业安全生产的意见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2021 年 3 月

3
关于进一步加强矿山企业安全生产工作
的意见

市应急局 2021 年 3 月

4
关于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
措施

市科技局 2021 年 5 月

5 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措施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2021 年 5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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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事项名称 承办单位 完成时限

6 济宁内河水运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市交通运输局 2021 年 10 月

7
关于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
的若干措施

市农业农村局 2021 年 6 月

8
关于构建开放发展新格局推动利用外资
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

市商务局 2021 年 6 月

9
关于加强品牌建设 共建共享“好品
山东”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

市市场监管局 2021 年 12 月

10 户籍制度改革 市公安局 2021 年 12 月

11 济宁市公众参与政府立法办法 市司法局 2021 年 7 月

12
济宁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
管理办法

市自然资源和规划
局

2021 年 12 月

13
济宁市“三线一单”生态环境分区管控
方案

市生态环境局 2021 年 6 月

14 济宁市物业管理办法
市住房和城乡建设
局

2021 年 5 月

15 济宁市控制和查处违法建设办法
市城市管理局

2021 年 6 月

16 济宁市城市建筑垃圾管理办法 2021 年 6 月

17 济宁市城市供水管理办法 市城乡水务局 2021 年 12 月

18 济宁市水文管理办法 市水文局 2021 年 4 月

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监委，

市法院，市检察院，济宁军分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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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民主党派市委，市工商联。

济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7 月 8 日印发


